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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  據：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辦理。    
 

二、目  的：為培養本校學生關懷生活環境、熱心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，並以服務行動回饋學

校、社區鄉里，進而達成五育均衡，養成完美的人格的理想，特開設本課程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均應修習此課程；惟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或其他經相關單位、

人員核定，得依規定不修習本課程。 

四、服務對象及範圍： 
（一）校內行政單位提出之義工性服務活動，或由教師指派於班級課程表時間以外之服務活動。 
（二）校外公共服務需有校內老師或職員之帶領，方可進行活動；範圍大致如下： 
 １、維護社區環境：選擇鄰近學校之社區或居家附近之街道、公園等進行環境清潔服務。 
 ２、協助關懷弱勢族群：參與各類社會公益、救助機構之服務，如育幼院、安養院、醫院等。 
 ３、配合學校社區從事政策宣導：如協助學校推介、協助從事各類政策宣導活動。 
 ４、辦理社區藝文表演活動：如社團於社區從事表演、展覽等提供市民休閒活動。 

五、執行方式： 
（一）認證： 

１、本校發給「公共服務學習時數登記表」一張，供學生紀錄服務內容及認證使用。學生應妥

善保管，如遺失、損毀應自行取得補簽證明。 
２、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，均應取得活動證明或服務對象之證明章記；如無法取得時得依據

內容事實紀載於生活週記，供導師核閱，導師並得於記錄卡予以記錄認證。 
（二）評鑑： 

１、每學期至少服務滿四小時，於學期結束前，各班學生繳交個人記錄卡，送交導師評定「通

過」或「不通過」後發還學生。 
２、不通過者，應利用寒暑假補足所需之時數，並於開學一週內送到訓導處完成認證。未完成

者，記警告一次。 
３、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或其他學生，有特殊狀況，不便修習本課程，得經導師、資源班教師、

訓導處、輔導室等單位鑑定後，簽報校長，核定該學期或在學期間完全免修。 
４、配合學生成績評量辦法中，日常生活表現評量規定，公共服務表現依下表服務時數轉換為

分數。 

 (依規定此項表現只有加分，不可減分；最高以 5 分為限) 

分分分分  數數數數 5 4 3 2 1 

評量項目評量項目評量項目評量項目 
表現 

優異 

表現 

良好 

表現 

尚可 

須再 

加油 

亟待 

改進 

公共服務表現公共服務表現公共服務表現公共服務表現 
做滿 

16 小時 

做滿 

10 小時 

做滿 

4 小時 

未滿 

4 小時 

未滿 

2 小時 

五、獎勵： 
（一）學生於公共服務做滿 16 小時後，導師得依據學生參與服務之表現於學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

予以加分或簽請表揚獎勵，每 4 小時可折抵嘉獎一次。 
（二）本校各單位亦得依據事實簽請獎勵。 
六、本要點經學生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